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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支持留学回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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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推动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落实《关于进一步做好留学人才回国服务工作的意见》，支持留学回国人才在京创新创业，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制定如下措施。
一、加强留学回国人才发展平台建设。试点建设“留学人员实习见习基地”，搭建留学回国人才创新创业对接平台，提供实习见习岗位以及留学回国人才落户、工作居住证办理、见习补贴等保障。支持建设优秀留学人员创业园，给予资金和工作居住证指标单列支持。
二、加强留学回国人才培养支持。在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资助和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中，加大对人工智能、医药健康、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留学回国人才倾斜力度。举办“留学人员回国创业高级研修班”“留学回国人才成长营”等，提高课程设置、师资力量、创业指导、技能培训、留学人员参与等水平。
三、加大留学回国人才引进力度。北京市用人主体中，毕业于世界大学排名前列国（境）外高校的理工医类硕士及以上全职工作留学回国人才，在国（境）外学习满一年以上且首次回国三年内的，优先引进落户。属于本市重点产业领域的，毕业高校世界排名可适度放宽。对国（境）内取得博士学位，到国（境）外从事理工医相关领域博士后研究或访学一年以上，且首次回国三年内的留学回国人才，优先引进落户。上述引进留学回国人才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可随调随迁落户。
四、支持留学回国人才在京工作。将留学回国人才纳入北京市统一就业促进政策体系，符合条件的可享受企业吸纳类、技能培训类、就业见习类、创业扶持类等政策支持。依托联系北京·全球创新服务网络，建设留学回国人才求职信息平台，定期发布招聘岗位、举办专场招聘会。扩大“海外英才北京行”等活动规模，帮助留学回国人才落地发展。
五、支持留学回国人才创新发展。每年遴选一批高层次留学人才给予资金支持。支持企业依托“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培养支持项目”集聚培养留学回国人才，给予“资金+人才服务”综合支持。
六、给予留学人才回国创业启动支持。每年遴选一批优秀留学回国人才创办企业给予资金支持。鼓励留学回国人才参加“HICOOL全球创业者峰会暨创业大赛”，对获奖人才提供奖励资金和项目发展支持。
七、强化留学回国人才融资服务。对符合条件并获得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留学回国人才创办企业，按照不超过其贷款项目实际利率的一定比例给予贴息支持；在办理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过程中产生的评估费、担保费及其他新型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综合成本费用，按照一定比例进行补贴。支持符合条件的留学回国人才申请创业担保贷款，贷款金额低于一定额度的，原则上免除反担保措施。
八、支持留学回国人才职业发展。将留学回国人才持有的更多类别境外职业资格证书纳入北京市国际职业资格认可目录，对相应职称提供待遇保障。
九、提供留学回国人才创新发展空间。鼓励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用人单位招收外籍留学回国人才，推荐申报“国际博士后”计划并给予资金支持。支持有条件的地区用好创业示范基地、孵化器、大学科技园等载体，为留学回国人才提供低成本高品质创新空间，设置免费办公工位，减免物业管理费。
十、强化留学回国人才居住保障。支持有条件的地区为留学回国人才提供一定期限的免费周转住房。对符合条件的留学回国人才，由相关地区提供租购房补贴、人才公寓或人才保障性住房。
十一、提供集体户落户和档案专属服务。留学回国人才在京无产权房屋的，引进时可在聘用单位所在区级公共集体户落户，人事档案可转入聘用单位或单位委托存档的档案管理机构。
十二、优化出入境便利服务。已加入外籍的留学回国人才持有效签证入境，因正当合理事由需多次出入境的，可换发多次出入境签证证件。
十三、加强留学回国人才表彰激励。开展“首都人才奖”评选表彰，对首都高质量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留学回国人才给予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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